屏東縣111年度花果天堂友善食農新教育實施計畫
【子計畫十三—辦理小農市集各校食農教育成果展活動】
1、 依據：
      一、屏東縣108-111年度推動計畫
      二、111年1月17日花果天堂友善食農108-111年度推動工作小組111年會議決議。
目標：

      一、食農課程齊步走，友善土地一同行。
      二、種子到餐桌歷程，農學市集共成長。
      三、土地滄桑與希望，豐富視野堅定行。

      四、人與環境共和諧，永續經營愛鄉土。
2、 對象：本縣公私立國中小學校及幼兒園所屬親師生。
3、 辦理單位：
一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
二、協辦單位：屏東縣食農教育推動小組
三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大明國小
4、 活動實施方式：

    活動定點辦理：由大明國小承辦，邀請5所食農績優學校，辦理定點宣傳活動。
5、 報名及活動辦法：

一、活動定點辦理

(一)預計5個攤位，依各學校及單位提出申請之時間先後安排錄取順序。

(二)請依照報名表(附件一)提出申請，報名表請傳送檔案至yuway.wang@gmail.com或寄送紙本至請郵寄至屏東縣大明國小(91141屏東縣竹田鄉泗洲村洲中路40號)王俞揮主任收。

(三)1校申請1個攤位為原則，請以學校名義提出申請。

(四)結合縣內重要活動辦理。

(五)銷售物品為各參加學校銷售學生農作或學生製作的農產加工製品，請各單位注意銷售之物品管控(不得為政府管制物品或危險物品)。

(六)每隊補助場地布置費及交通費3000元，請自行布置攤位。

(七)報名錄取後通知，各校請於活動當天帶領據(抬頭請開「屏東縣大明國小」，摘要為「111年屏東縣小農市集各校食農教育成果展活動」)。

二、結合縣內相關活動設立食農宣傳攤位
(一)結合離島琉球鄉相關活動，設置食農教育宣傳攤位。委請琉球國中承辦。
(二)結合原住民鄉之相關活動，設置食農教育宣傳攤位。委請武潭國小承辦。
      (三)結合屏中地區之相關活動，設置食農教育宣傳攤位。委請加祿國小承辦。 
      (四)結合屏南地區之相關活動，設置食農教育宣傳攤位。委請恆春國小承辦。 

6、 附則：
一、參加人員請各校給予公（差）假，因當日為例假日，帶隊老師於活動完畢六個月內補休一天，課務自行調整。
二、因響應環保，請參加師生自備茶水，承辦學校將不供應紙杯及杯水。

三、各校帶隊老師給予嘉獎乙次。

四、活動辦理後兩週內，檢附活動成果報府核備；承辦活動相關人員於活動辦理完畢依本府教職員獎懲原則獎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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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備註
	(一)預計5個攤位，依各學校及單位提出申請之時間先後安排錄取順序。

(二)請依照報名表(附件一)提出申請，報名表請傳送檔案至yuway.wang@gmail.com或寄送紙本至請郵寄至屏東縣大明國小(91141屏東縣竹田鄉泗洲村洲中路40號)王俞揮主任收。(Line ID yuhue)
(三)1校申請1個攤位為原則，請以學校名義提出申請。

(四)銷售物品為各參加學校銷售學生農作或學生製作的農產加工製品，請各單位注意銷售之物品管控(不得為政府管制物品或危險物品)。
(五)每校補助設攤費3000元，請自行布置攤位。

(六)報名錄取後通知，各校請寄送領據或於活動當天繳交(抬頭請開「屏東縣大明國小」，摘要為「111年屏東縣小農市集各校食農教育成果展活動」)。


